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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的 

為澳門粵華中學- 2025/2026 學年“學校發展計劃”校舍興建與修葺-校舍修

葺(暑假)內各工程項目進行公開招標，項目涉及： 
項目一 M25-0005849743 明我樓籃球場地面翻新工程 
項目二 M25-0005849736 泰坦跑道工程 
項目三 M25-0005849656 足球場地台翻新工程 
 

2 報價書的組成 
報價書應由“文件”和“報價建議書”兩部份組成。 
2.1 文件部份 

2.1.1 本年度或上一年繳付營業稅項 M/8（營業稅—徵稅憑單）的證明文

件副本，如屬首年開業則遞交 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副

本。 
2.1.2 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最近三個月有效之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副本。 
2.1.3 報價公司須將上述文件密封於不透明信封內，並封口；表面寫上【澳

門粵華中學 – 2025/2026 學年“學校發展計劃”校舍興建與修

葺-校舍修葺(暑假)】-文件 
 

2.2 報價建議書部份 
2.2.1 報價表：必須按附件“報價表”要求的方式填寫（包括填寫單價、

金額、總金額及工期）。 
2.2.2 公司簡介。 
2.2.3 施工方案，需按所報價之項目獨立編寫。 
2.2.4 過往 10 年承擔相關工程工作經驗，提交時以表格清楚列出工程之

判給單位、施工年份、項目地點、工作內容及金額。 
2.2.5 建議使用的材料清單，提交時以表格清楚列出品牌、型號、產地，

並附上相關產品目錄顯示相關技術參數及工程案例等。 
2.2.6 以上文件不可塗擦、插行、間線或在文字上劃線。 
2.2.7 報價公司須將上述文件密封於不透明信封內，並封口；表面寫上【澳

門粵華中學 - 2025/2026 學年“學校發展計劃”校舍興建與修葺

-校舍修葺(暑假)】- 報價建議書 
2.3 報價表以須由報價公司相關負責人或獲授權人全名簽署及蓋公司印章。 
2.4 若報價公司在報價表以外的其他文件上也寫上有關價格，僅視為對報

價表的補充；倘與報價表內容不一致，則以報價表所填寫的價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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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價建議書 
3.1 報價公司可提供全部或部分項目之報價。 
3.2 報價建議書須用中文撰寫，專業用詞可用英文代替，並可連同英文版本

一併遞交，惟以中文為準。 
3.3 報價建議書應打印在 A4 格式的紙上，並須於每一頁由報價公司相關負

責人或獲授權人簽署及蓋公司印章，没有簽署及蓋公司印章的頁數將

不被計分。 
 

4 服務要求及說明 
4.1 按照“標的”進行工程報價，其中所有金額以澳門元進行報價，若以其

他幣值之金額作報價，當中顯示之金額同樣作澳門元計算。 
4.2 所有獲判之工程項目，須於接獲本校通知後按報價文件述及之工期內完 

成。 
 
5 招標開始及結束日期和時間 

由 2025 年 5 月 15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5 日 16:00 止。 
 

6 報價書遞交方式                                                                                             
“文件”和“報價建議書” 信封密封於第三個不透明信封內並於信封面蓋

公司印章，信封面除標明報價公司之識別資料外，還應標明：【澳門粵華中學 

- 2025/2026 學年“學校發展計劃”校舍興建與修葺- 校舍修葺(暑假) 報
價書】 

 
7 領取招標文件附件報價表及視察 

7.1 地點：澳門粵華中學 (澳門得勝馬路十八號） 
7.2 日期：由有關公告刊登日起至截止交標日期及時間： 
7.3 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4:30-17:00；(公眾假期除外) 
7.4 報價公司代表在領取招標文件附件報價表時須帶同公司印章在本校簽

收文件中蓋章確認，並登記電郵及電話聯繫方式。 
7.5 報價公司如需實地視察，可於辦公時間內與粵華中學聯絡報名，電話：

2831 5484 (內線總務處 787：畢先生)，統一視察將安排於 2025 年 5 月

20 日早上 10:30 舉行，注意應於上述日期前致電本校報名出席。 
7.6 凡對本招標文件內容有任何疑問或需本校提供進一步資料時，可於 

2025 年 5 月 26 日及之前透過電郵提出需澄清或解答之疑問，電郵地

址為 buttkawing@yuetwah.edu.mo；本校將於 2個工作天內以電郵形

式回覆確認已收悉該電郵，如限期內未收到任何確認電郵，請於辦公

時間內致電本校查詢(電話：2831 5484，內線總務處 787：畢先生)。 

7.7 上款所指的澄清或解答，本校將透過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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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uetwah.edu.mo/)公告；而所作出的澄清或解答，將

成為招標文件的一部分。 
7.8 在截止投標日期前，報價公司應密切注意本校網頁有否附加說明文件

或資料。 
 

8 遞交報價書(標書) 
8.1 報價公司須於 2025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或之前親臨澳門得

勝馬路十八號-澳門粵華中學明我樓 6 樓總務處遞交報價書。 
8.2 報價公司代表在遞交報價書時須帶同公司印章在本校簽收文件中蓋章

確認。 
註 1：因颱風或不可抗力的原因，學校於原定提交報價書限期的日期及時間

停止辦公，則提交的截止日期及時間順延至緊接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 
 
9 開標會議 

9.1 地點：澳門粵華中學 (澳門得勝馬路十八號） 
9.2 日期：2025 年 6 月 6 日 
9.3 時間：10:00 

 
10 報價書有效日期 

報價書由報價截止日起 90 個日曆天內有效，若報價公司於有效期內均沒有

收到學校之通知書，則其有關報價之效力終止。 
 
11 通知 

由學校按指定的甄選委員會所作的判給建議獲批准後，將以電郵、傳真或信

函方式通知獲判給公司。 
 
12 報價書出現下列任一情況將不被考慮 

12.1 逾期遞交報價書。 
12.2 欠缺載於招標方案內第 2.2.1 項所規定的資料。 
12.3 不按載於招標方案內第 2.3 項規定簽署及蓋公司印章。 
12.4 不按載於招標方案內第 3 項規定撰寫報價建議書。 
12.5 不按載於招標方案內第 6 項所規定之方式遞交報價書。 
12.6 倘報價公司於獲學校通知起 24 小時內，未能補交報價書除上述各點之

外的其他文件。 
12.7 提供的物品或服務不符合或低於招標文件/報價書/資料表指定規格或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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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評審標準 
 

 
 
 
 
 
 
 
 
14 判給 

學校將根據評審標準、招標文件和報價書的條款進行分析，判給予對學校最

有利的報價公司，而按實際情況，可能部份項目將判給予不同的報價公司。 
 
15 判給的保留 

15.1 學校有權作部份判給或不判給。 
15.2 倘所有提交的報價書均不符合本招標方件和報價書所定的要求，學校

有權不作判給。 
15.3 很大程度上可推定報價公司間存在合謀的情況下，學校有權不作判

給；並會將上述情況通報教青局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16 義務與責任 

16.1 在評估報價過程中，若學校對任何報價公司的經濟及財政實況或技術

能力產生疑問，可在進行批給前，要求有關報價公司提交所需之所有

文件及資料，包括會計方面的資料，以解釋有關問題。 
16.2 學校有權派員到報價公司內作實地觀察。 
16.3 報價公司須遵守保密的義務，除經學校書面同意外，本報價書內之所

有文件，包括報價書方案，技術資料文件及報價表等資料均不得向第

三方洩露。 
16.4 獲判給公司應積極配合學校工程期間的各項安排，並妥善處理倘有突

發情況，以保證工程的質量。 
16.5 判給後，獲判給公司所提供之物料及工藝，不能低於報價書所載之標

準；物料及施工方式須待本校批准後，方可執行。 
  
17 稅務和其他負擔 

17.1 報價公司須負擔包括制定報價的固有費用。 
17.2 獲判給公司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稅務制度。 
17.3 如須訂立合同，有關的費用和開支皆由獲判給公司負責。 

標準 比重 

合理造價 50%  

合理工期 15% 

材料 20% 

公司經驗 10% 

施工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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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罰款 
18.1 倘獲判給公司不履行於報價書內列明的規定及內容，而未有合理的解

釋者，本校有權不支付有關項目工程款項。 
18.2 如獲判給公司在未有合理解釋下延期完成工程，本校可向獲判給公司

扣除金額 5000 澳門元/天，延期工程以天數起計。 
 

19 付款 
19.1 本校將在獲判給公司工程時，簽約時支付 20%作訂金，整個施工期的中

間階段(主要材料到場時)支付 50%，餘款項 30%於工程完成驗收及提供

10%之銀行擔保函後支付，10%之銀行擔保函於保固期 2 年結束及保修

工作完成後歸還。 
19.2 本項目以每項總價金承攬，結算時按投標每項總額進行計算。 

 
20 單方解除 

以下情況將構成學校單方解除協議的合理理由： 
20.1 除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倘獲判給公司所提供的勞務全部或部份不符合

報價書方案和報價須知所規定的應有質量和條件。 
20.2 未經學校同意，獲判給公司把其服務轉移給第三者來履行。 
20.3 如獲判給公司僱用非法勞工進行本工程。 

 
21 最後條文 

21.1 如雙方對條文的理解存有異議，一切均以學校文件為準。 
21.2 獲判給公司履行服務時所產生的任何爭議，由學校和獲判給公司共同

協商解決，如未能達成協議，可透過仲裁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解

決。 
21.3 獲判給公司若延誤或無法完成工作中任何部份，學校有權追究所引致

的一切損失及要求獲判給公司履行報價書方案內之條件。 
21.4 獲判給公司在履行義務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法例的規定。 
21.5 獲判給公司在執行工作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律的規定（包

括但不限於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以及其他的相關修訂）。 
21.6 本文件如有任何遺漏，可參照適用公共部門採購法例的規定（包括但不

限於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經第 5/2021 號法律重新公布的第十

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 號法令或十一月八日第 74/99/M 號法令），以

及其他適用法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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